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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 
济院政字〔2014〕27 号 

               

 

济宁学院科研奖励暂行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我校教职工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与

创造性，进一步提高学校整体科研实力和科研产出效益，促进

学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，增强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，

根据学校实际，制定本暂行办法。 

第二条 科研奖励包括科研项目奖励、科研成果奖励及获奖

成果配套奖励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为我校教职工和学校聘任的兼职

人员。 

第二章  科研项目经费配套与奖励 

第四条 我校为申请单位获国家级科研项目，按1:1配套科

研经费，同时自然科学类按1: 0.5、人文社科类按1:1配发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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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。配套经费和项目奖励均以30万元为上限。 

国家级项目包括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国家社会科学

基金项目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、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、

国家古籍整理计划项目、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、国家高技术

研究发展计划（“863”计划）项目、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（“973”

计划）项目、国家软科学项目等。 

第五条 我校为申请单位获省、部级科研项目，按1:0.5配

套科研经费，同时按1:0.5配发项目奖励。配套经费和项目奖励

均以10万元为上限。 

省、部级项目包括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、教育

部中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省中

青年科学家科研奖励基金项目、省软科学项目、省科技发展计

划项目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科技计划项目、省社科规划项

目、省社科联科研项目、省古籍整理计划项目等。 

第六条 项目奖励的40%用于项目立项奖励，20%用于项目中

期检查奖励，30%用于项目结项奖励，10%作为项目组所在单位

的科研管理奖励。 

结项奖励只针对按时结项，或经项目下达部门批准的延期

时间内及时结项的项目。 

第七条 我校为申报单位获得的各级各类自筹经费项目，学

校按以下标准给予经费资助：国家级项目，自然科学类10万元，

人文社科类4万元；省、部级项目，自然科学类5万元，人文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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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类2万元；市、厅级项目，自然科学类3万元，人文社科类1万

元。 

市、厅级项目包括：省教育厅计划项目、省教育科学规划

项目、省文化厅计划项目、市科技局计划项目、市社科规划项

目等。 

各级各类有资项目的资助额度若低于本条规定标准，学校

按照本条规定标准配发经费。 

第八条 各类项目中的子课题，如负责人为我校人员且承担

单位为济宁学院，按项目下达部门级别降一级的标准核发配套

经费和项目奖励。 

第九条 经学校认定的横向委托项目，按当年累计到账经费

（不含代购设备费、过路费等）30%的标准配套科研经费（以10

万元为上限），按5%的标准核发项目奖励（以5万元为上限）。 

第十条 在国家级项目合作研究中，若合作（协作）单位为

济宁学院，按到账经费的30%为我校参与人员核发项目奖励（以

5万元为上限）。 

第三章  科研成果奖励 

第十一条 论文成果 

本条所指论文成果必须是在正刊上全文发表的学术论文。 

1.在《SCIENCE》《NATURE》上发表的论文，奖励 10 万元/

篇。 

2.在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，英文版：数学、计算机专业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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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因子≥1的，其他专业影响因子≥3的，奖励2万元/篇；数学、

计算机专业，0.5≤影响因子＜1的，其他专业，2≤影响因子＜

3的，奖励1.2万元/篇；数学、计算机专业，影响因子＜0.5的，

其他专业，影响因子＜2的，以及在EI（不含扩展版、论文集）、

SCIE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，奖励0.8万元/篇。 

3.在SSCI上发表的论文，奖励2万元/篇；在我校界定的其

它A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，奖励1.2万元/篇。 

4.被EI、ISTP、ISSHP等国际索引收录的国际会议论文（需

有会议邀请函、参会差旅票据、论文录用通知等完整证明材料），

英文版：0.6万元/篇；中文版：0.5万元/篇。 

5.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，我校界定为B类的，

奖励0.5万元/篇；我校界定为C类的，奖励0.05万元/篇。文科

不足2000字、理工科不足1500字的论文，按对应级别奖励标准

减半；文科不足1500字、理工科不足1000字，不予奖励。 

6.上述论文是指我校为第1署名单位、我校教师为首位作者

或通讯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。若我校为第1署名单位，我校教师

为第2、3、…位作者，分别按上述规定标准的1/2、1/3、…依次

递减予以奖励。若我校教师为首位作者或通讯作者，我校为第2、

第3、…署名单位，分别按上述规定标准的1/3、1/5、…依次递

减予以奖励。 

第十二条 学术著作 

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著作（教材除外），每部奖励0.2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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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权威专家鉴定为专著的，每部奖励1万元；由科学出版社、高

等教育出版社、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并鉴定为专著的，每部奖励

1.5万元。学校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不再奖励。 

著作鉴定工作本着鉴定自愿、费用自理的原则，每年由学

校统一组织，鉴定费从著作奖励中扣除。 

第十三条 应用成果 

1.被中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职务发明，按以下标准核发

奖励：发明专利2万元/项；实用新型专利0.3万元/项；外观设

计专利0.1万元/项。 

2.鉴定成果 

我校作为第一单位完成的应用技术类研究成果、人文社会

科学研究成果、基础研究成果等，通过国家级鉴定的，给予项

目组0.5万元奖励；通过省、部级鉴定的，给予项目组0.2万元

奖励；通过市厅级鉴定的，给予项目组0.1万元奖励。 

3.拟推广转化的成果，经学校认定，给予3～5万元的经费，

用于成果转化过程的相关支出。 

4.成果转化收益，按8:1:1的比例由项目组、所在院系、学

校进行分配。产生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，学校给予重奖。 

5.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市厅级及大中型企业采用的研究报告，

每项分别奖励0.8万元、0.2万元、0.1万元。 

第十四条 艺术作品奖 

被国家博物馆、中国美术馆收藏的艺术作品，每项奖励0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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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入选国家级展览的美术作品，每项奖励0.1万元。 

第四章  获奖成果配套奖励 

第十五条 对获得奖励的科研成果，学校给予配套奖励。 

1.我校为第一（或独立）完成单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、

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

目优秀成果奖、国家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有关部门认定的国家

级奖项，按 1:3 配发奖金。 

我校作为第二完成单位报奖，获得上述国家级奖励的科研

成果，学校按获奖人员实际所获奖金数的 1:1.5 配发奖金。 

我校作为第三完成单位报奖，获得上述国家级奖励的科研

成果，学校按获奖人员实际所获奖金数的 1:0.5 配发奖金。 

2.我校为第一（或独立）完成单位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

学技术奖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、全国教育科学研

究优秀成果奖、省自然科学奖、省科技进步奖、省技术发明奖、

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上级主管部门认定的省部级奖项，按

1:2 配发奖金。 

我校作为第二完成单位报奖，获得上述省、部级奖励的科

研成果，学校按获奖人员实际所获奖金数的 1:0.5 配发奖金。 

3.我校为第一（或独立）完成单位获得市、厅级奖励，按

1:1 配发奖金。 

第十六条 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文学、艺术作品，学校按获

奖等级进行再奖励。国家级（指以国务院名义设立的奖项）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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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三等奖每项分别再奖励2万元、1万元、0.3万元。省部级（指

以省政府名义或以中国作协、中国美协、中国音协等国家一级

协会名义设立的奖项）一、二等奖每项分别再奖励1万元、0.5

万元、0.2万元。 

第十七条 在省部级以上主管部门举办的体育比赛中获得

的奖励的我校教师，学校按等级进行再奖励。在国家级体育主

管部门举办的正式的全国性比赛中获得金、银、铜牌的，分别

给予奖励2万元、1万元、0.3万元。在省级体育主管部门举办的

正式的全省性比赛中获得金、银、铜牌的，分别给予奖励1万元、

0.5万元、0.2万元。 

第五章  申报与审定 

第十八条 科研奖励每年发放一次。申报科研奖励和资助，

需按要求填报“科研管理系统”，并填写《济宁学院科研奖励

申请表》，与论文、著作、成果奖励证书、科研立项通知书原

件或有效复印件、结项（鉴定）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一起，由

各系（部）统一在规定时间报送科研处。 

第十九条 科研处对申报的各类奖项进行审核汇总，经校学

术委员会审议，报学校审批。奖金由学校财务处统一发放。奖

励涉及的税收按国家相关法规办理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二十条 同一项成果符合多项奖励情况时，按最高奖额发

奖，不重复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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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各类奖金，从学校行政事业费

中列支。 

第二十二条 其它相关奖励参照本办法有关条款，由校学术

委员会审议后执行。 

第二十三条 本奖励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济院政字

[2011]51 号文同时废止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科研处。 

 

 

济宁学院 

2014 年 5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5 月 13 日印发 


